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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一、项目概况

岑溪市 2026 年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任务为 440 人。经岑

溪市残联党组、理事会研究决定，实行分片推进方式实施项目，因此 2026 年项目主要在南渡镇、马

路镇、波塘镇、三堡镇等 4 个镇实施。如这 4 个镇没能足额实施，则增加在其他乡镇实施。

序号 乡镇 任务数（人）

1 南渡镇 132

2 马路镇 100

3 波塘镇 98

4 三堡镇 110

合计 440

二、服务对象

项目服务对象为就业年龄段（年满 16 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

城乡低保残疾人、一户多残的残疾人、以老养残的残疾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优先纳入

服务对象。

服务要求

三、工作要求

1、服务内容：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及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

辅之以运动功能训练、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辅助性就业服务、支持性就业服务和运动功能训

练等方面社会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应根据残疾人需求和实际在服务项目表选取，可以选取其中一项

或多项。

2、服务形式：服务形式为居家托养服务，即通过采购确定的组织、机构为分散居住在家庭中、不适

宜或不愿意到机构中、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的服务。

3、托养服务时间：居家托养服务，服务期限时间不少于 5 个月（含 5 个月），每月服务 1-3 次，服

务不少于 12 次，每次服务时间不少于 2 小时，两人以上同时开展服务的不少于 1 小时。残疾人家属、

邻里服务时间参照成交供应商服务时间标准，具体以签订的服务协议为准。

4、托养接待要求：（1）成交供应商接受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申请后，工作人员应详细登记服务对象

的家庭情况、残疾类别和残疾等充分解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和隐私保护需求。

（2）成交供应商应依据服务对象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证明、专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和体检报告等进行

风险评估，以确定服务对象的托养适宜性，评估结果应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对有精神病史的

服务对象，确定其病情稳定并适宜从专业医疗机构转介至成交供应商，应以专业医疗机构出具的诊

断证明为准。

（3）成交供应商和残疾人家属、邻里应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内容开展托养服务，不得随意调整删减

服务内容。

5、（1）服务内容（每人）：

岑溪市 2026 年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表（供项目实施时参考，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

服务项目 服务主要内容
单人工作时长

（小时）/次

生活照料和

护理

尊重服务对象的民族风俗和饮食习惯，应提供膳食和饮用水的供

应服务，并按照服务对象的要求，提供点餐、加餐、助餐、送餐

等服务。

2

提供起床、洗漱、穿脱衣物等起居服务，陪护洗浴、如厕、身体 2



2

清洁等护理服务，床铺整理、室内清洁等卫生服务。

提供服药、辅具使用、陪护购物等特殊服务。 2

协助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无特殊情况应保证其户外活动每天

不少于 1 小时。
2

生活自理能

力训练

应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进行自行洗漱、自助饮食、穿脱衣物、进

食、如厕等自我照顾能力训练和行走、上下楼梯等室内外移动能

力训练。

2

应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进行清洁卫生、饮食料理等家务劳动能力

训练。
2

提供清洗衣物、整理房间、公共场所卫生清洁服务等技能培训，

以及健康教育、自我护理等知识培训。
2

社会适应能

力训练

提供基本礼仪、基本人际关系、两性知识等社会行为准则和常识

的教育辅导，宜提供社会沟通能力、沟通技巧的培训。
2

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服务。 2

提供模拟场景和真实场景(如超市、银行、公共交通等场所)的社

会适应能力训练，宜提供物品购买、钱币存取、交通工具乘坐、

寻求帮助等知识和技能培训。

2

提供教育培训、图书阅览、上网、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等服务 2

应能够开展有助于服务对象人际交往能力提升和兴趣培养的文体

娱乐活动。
2

运动功能训

练

提供运动功能训练，指导其规范使用辅助器具，帮助其身体运动

功能恢复或代偿。
2

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适时调整训练规

划，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确定恰当的运动量，并定期对服务对

象监护人进行必要的运动功能训练的培训。

2

职业康复与

劳动技能训

练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职业适应性测评，包括:身体功能、职业

潜能认知能力、社交与心理、工作适应和工具使用等宜进行模拟

工作环境或适应职场的实际能力评估，并结合服务对象的身体状

况和职业潜能分析其职业能力，训练其职业技能提升其职场适应

能力

2

根据应性测评结果进行职业康复训练，并提供职业规划指导服务。

定期评估服务对象的身体功能和劳动能力，及时调整职业康复与

劳动技能训练计划，提供职业介绍、辅助性或支持性就业服务。

2

对有就业意愿的服务对象应提供适宜的辅助性生产劳动项目，劳

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安全保护应与服务对象的劳动能力相匹

配。成交供应商应与从事辅助性就业的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订

相关协议。

2

（2）成交供应商要对受助残疾人的基本情况、开展居家托养服务内容建立详细的档案，做到完整反

映计划执行的全过程。与服务对象或其家属、监护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权责清晰的居家托养服务

协议，协议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数量、服务方式、服务时间及双方义务等必要事

项，制定个别化居家托养方案，对居家托养残疾人及其潜在需求建档，并充分考虑托养对象及其家

属或监护人的居家托养需求，制定适合托养对象的个别化服务方案，托养方案得到托养对象家属或

其监护人的认可。在一户一案协议书中应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数量、服务方式、

服务流程、服务时间及其它必要事项。

（3）成交供应商为每个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每次服务时间 2 小时，根据计划、协议、服务方案开展

托养服务工作，项目结束后提交服务情况统计表等上述完成过程的一系列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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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享有自主选择单项服务内容和对服务质量评价的权利。服务评价方式为满

意度调查、现场评估、自查报告。满意度调查每年应不少于一次；自查评定周期宜为每季度一次；

现场评估应以核查材料、实地检查、服务对象问卷调查、自查报告为依据综合评价；还可设立意见

箱、召开座谈会、家长会、社会投诉等方式进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服务对象未达到预期满意度，

成交供应商应及时（验收前）就服务对象意愿继续进行托养服务，直到满意度达标。

6、托养服务规范：服务规范参照中国残联《残疾人托养服务基本规范（试行）》（残联发〔2013〕20

号）“居家托养服务规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

养服务规范》（GB/T 37516-2019）》标准执行。

7、基础资料收集与整理：

（1）资料收集：成交供应商要根据桂残联字〔2024〕3 号自治区残联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残

疾人联合会“阳光家园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要求到乡镇按程序筛查落实符合服务条件的

服务对象，为其填写申请表，“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建立一人一档，个人档案资料应有残疾人证复印

件、托养服务申请表、托养服务调查表、托养服务协议、开展服务情况记录表、服务照片及其他材

料等。

（2）档案整理：应包括年度项目实施方案、服务对象名册、项目执行报告、服务对象名单公示照片、

监督检查有关材料、一人一档材料、其他材料等。档案材料应按项目实施步骤及时收集整理，成交

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于 2026 年 9 月前完成所有材料整理完整。

四、项目人员最低配备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服务对象和内容，按专、兼职结合原则设置岗位与配置人员:

（1）管理岗: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应不低于 1 名。①具有管理工作 、社会工作 、社会福利、康复医

疗等相关学历或相关职业经历。②遵纪守法，熟悉残疾人托养服务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掌握残疾

人托养服务相关专业知识。

（2）专业技术岗:应根据托养服务需求，配备专兼职的①医师或康复治疗师或护士、②财务人员、

③社会工作者、④心理辅导人员、⑤就业服务指导人员等。有精神残疾托养服务对象的成交供应商

应有专职或签约的精神卫生医疗工作人员。以上五个岗位每个岗位应配备不低于 1 名人员。①持有

与其岗位相适应的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水平能力证明。②遵纪守法，具有从事残疾人工作的

职业素养。③具备提供残疾人社会工作、医疗或康复、就业指导、心理咨询或疏导等专业服务的能

力。

（3）工勤服务岗: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配备相应的护工、安保、厨师、清洁工等各类服务人员，以

上每个岗位人员配备应不低于 1 名。①遵纪守法，具有从事残疾人工作的职业素养。②掌握相应的

业务知识和岗位技能，并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

（4）可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涉及的使用承包由成交人自行承担。

服务标准

参照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

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广西残联“阳光家园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

印发《“十四五”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残

联厅函〔2021〕262 号）、自治区残联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阳光家园计划”项

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残联字〔2024〕3 号）、自治区残联关于印发《广西残联阳光家园计划—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十四五”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残联字〔2022〕2 号）、

关于印发《岑溪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6 年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岑残联字〔2026〕1 号）内容进行验收。


